
 

 

 

 

 

 

 

 

 

 

 

 

 

 

 

 

2021 
 

苏州华辰净化股份有限公司 

Suzhou Huachen Decontaminate Co., Ltd. 

 

年度报告摘要 

华辰净化 

NEEQ : 833923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项振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晓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林晓丽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林晓丽  

电话 051253371311 

传真 051253709227 

电子邮箱 Tc-hc@163.com 

公司网址 www.tchuachen.com 

联系地址 董事会秘书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38,219,729.61 143,496,453.17 66.0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326,294.27 63,207,466.21 14.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06 2.68 14.4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9.62% 55.9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26,108,071.80 70,362,276.69 79.2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81,855.03 4,607,834.44 101.4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425,741.54 4,550,197.74 6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57,399.27 4,360,005.39 204.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3.68% 7.5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2.42% 7.4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33 0.1952 101.49%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8,600,000 36.44% 0 8,600,000 36.4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975,000 21.08% 1,000 4,976,000 21.08% 

      董事、监事、高管 25,000 0.11% 0 25,000 0.11% 

      核心员工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5,000,000 63.56% 0 15,000,000 63.5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4,925,000 63.24% 0 14,925,000 63.24% 

      董事、监事、高管 75,000 0.32% 0 75,000 0.32%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23,600,000.00 - 1,000 23,6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张丽英 10,600,000 1,000 10,601,000 44.92% 7,950,000 2,651,000 

2 项振荣 9,300,000 0 9,300,000 39.41% 6,975,000 2,325,000 

3 太仓德慧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000,000 

0 3,000,000 12.71% 0 3,000,000 

4 郑福阳 219,000 0 219,000 0.9280% 0 219,000 

5 全丽琴 151,000 0 151,000 0.6398% 0 151,000 

6 吴斌 100,000 0 100,000 0.4237% 0 100,000 



7 钱曾唐 100,000 0 100,000 0.4237% 75,000 25,000 

8 罗兴晶 100,000 0 100,000 0.4237% 0 100,000 

9 李清 16,000 0 16,000 0.0678% 0 16,000 

10 闻籽孜 13,000 0 13,000 0.0551% 0 13,000 

合计 23,599,000 1,000 23,600,000 100% 15,000,000 8,600,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自然人股东中，除张丽英与项振荣属于夫妻关系外，其余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

丽英、项振荣二人直接持有公司 84.33%的股份，为共同实际控制人。公司法人股东太仓德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系张丽英与项振荣实际控制的企业。公司全体股东所持股份无质押、冻结、不存在争议及其他转

让受限情况。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的变更 

（1）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了修订后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

[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经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知编

制2021年度财务报表，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对本公司及本公司报表的影响：无。 

（2）经批准，本公司自2021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财会〔2021〕1号）相关

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无影响。 

（3）经批准，本公司自2021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财会〔2021〕35号）中

“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相关规定，解释发布前企业的财务报表未按照上述规定列报的，应当按

照本解释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相应调整。会计政策变更无影响。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无。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无。 

4. 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8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对所有租

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付款额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

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该准则的实施不会对

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苏州华辰净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东委托，审计了公司 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了非标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

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董

事会就上述《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1）董事会认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的内容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2）强调事项段中“华辰净化向控股股东张丽英拆出资金 300 万元”系公司委托股东张丽英购置

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名称：灵均东灵量化选股领航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理财金额：300 万元整；

理财锁定期：360 天；理财产品购置时，公司已与张丽英签订委托购置合同，理财收益及风险均归属公

司。至公告日，公司股东张丽英已全额偿还上述投资资金。 

（3）强调事项段中“华辰净化向公司员工周颖、徐益婷各拆出资金 100 万元”系公司拆出资金至

员工个人账户购置保险理财产品。保险理财产品质押至中国农业银行太仓浮桥支行，开具电子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供应商货款。至公告日，周颖、徐益婷已全额偿还上述资金。 

 


